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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，双方于 2025 年 12 月正式签署投资协议。 

2025 年 12 月 21 日，博众仪器召开股东会，同意吸收界量极、微镜创极为公司股东并

增加注册资本，公司表决权由由 34.0842%降至 31.3191%；同意撤销执行董事职务，设立董

事会。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，其中公司提名一名董事，唐爱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提

名两名董事，同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，唐爱权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两名董事及公司

提名的一名董事当选。 

2025 年 12 月 26 日，博众仪器递交工商登记变更资料。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工商登记

变更正式完成。 

根据博众仪器《公司章程》，束界量极、微镜创极认缴出资的出资期限为 2026 年 12 月

31 日，截止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相关增资方已完成部分认缴增资款的实缴。 

2025 年 12 月底，公司向博众仪器现管理层移交了公司公章，并完成了财务、资金管理

权的移交；博众仪器通过本轮投资者注资，并实质性接触潜在投资者及其他融资渠道，已实

现融资渠道多元化、自主化。 

基于上述事实，公司丧失对博众仪器控制权的时点为 2025 年 12 月。公司依据该时点确

认投资收益，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，不涉及利润跨期调节。 

会计师回复： 

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 

1、获取并核查 2025 年 12 月签订的《关于苏州博众仪器科技有限公司之

投资协议》，上述公司回复中关于协议签署时点的相关信息，与我们核查了解

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。 

2、获取并核查博众仪器 2025 年 12 月 21 日股东会决议，上述公司回复中

关于股东会决议的相关信息，与我们核查了解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。 

3、获取并核查本次增资工商变更资料，经核查，上述公司回复中关于工商

变更完成时点的相关信息，与我们核查了解的相关情况没有重大不一致。 

4、获取并核查博众仪器《公司章程》及增资款项入账银行回单，经核查，

上述公司回复中关于认缴出资实缴的相关信息，与我们核查了解的相关情况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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